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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月 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 号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2,716,7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81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葵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4、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6 人，列席 6 人；独立董事候选人 3 人，列席 3 人；第四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2人、职工代表监事 1人，均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716,7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716,7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2、
3、《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选举陈葵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52,716,737 100.0000 是

3.02 选举陈明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52,716,737 100.0000 是

3.03 选举林世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52,716,737 100.0000 是

3.04 选举陈冠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52,716,737 100.0000 是

3.05 选举陆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52,716,737 100.0000 是

3.06 选举翁林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52,716,737 100.0000 是

4、《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选举王艳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52,716,737 100.0000 是

4.02 选举肖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52,716,737 100.0000 是

4.03 选举罗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52,716,737 100.0000 是

5、《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选举阮建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 152,716,737 100.0000 是

5.02 选举黄群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152,716,737 100.000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中小投资者（指在公司股东中除下列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
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
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

3.01 选举陈葵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0 0.0000

3.02 选举陈明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0 0.0000

3.03 选举林世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0 0.0000

3.04 选举陈冠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0 0.0000

3.05 选举陆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0 0.0000

3.06 选举翁林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0 0.0000

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 /

4.01 选举王艳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0 0.0000

4.02 选举肖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0 0.0000

4.03 选举罗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 1-2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 3-5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3、上述议案 1-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钟山、陈禄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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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下午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
已于 2022年 1月 7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阮建锐先
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因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于 2022年 1月 11日届满，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监事会

进行了换届选举，公司已组建了第四届监事会。 本次会议选举阮建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阮建锐先生的简历详见
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阮建锐先生简历
阮建锐，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 阮建锐先生曾任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助理，茶花家居塑料用品
（连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采购总监。

阮建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监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阮建锐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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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下午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
已于 2022年 1月 7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陈葵生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和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
本次会议选举陈葵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任命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

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议选举董事长陈葵生先生、董事陈冠宇先生、董事陆辉先生、董事翁林彦先生、独立董事肖

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时任命陈葵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
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议选举独立董事王艳艳女士、独立董事肖阳先生、董事翁林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议选举独立董事罗希先生、独立董事王艳艳女士、董事陆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
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议选举董事长陈葵生先生、独立董事肖阳先生、独立董事罗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六）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
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会议同意任命王艳艳女士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 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七）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会议同意任命罗希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八）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
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会议同意任命肖阳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 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本次会议同意聘任陆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为自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经理陆辉先生提名，本次会议同意聘任翁林彦

先生、陈志海先生、潘家红先生、叶蕻蒨先生、唐震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翁林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聘任陈志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聘任潘家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聘任叶蕻蒨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聘任唐震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董事长陈葵生先生提名，本次会议同意聘任翁林

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其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副总监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经理陆辉先生提名，本次会议同意聘任王树荣

先生为公司财务副总监，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公司财务工作，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

权。
经公司董事长陈葵生先生提名，本次会议同意聘任林鹏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任期为自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简历见附件。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

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本次会议同意聘任彭田平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其任

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附件：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1、陈葵生，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陈葵生先生曾任福州远洋塑

料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曾荣获首届福州市晋安区优秀青年企业家、中国塑料家居用品行业贡献奖。 现任茶
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茶花现代家
居用品(滁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福州世纪远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陈葵生先生系董事陈明生先生之弟， 系董事林世福先生之配偶的弟弟， 系董事陈冠宇先生的叔
叔，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陈葵生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35,894,31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4.76%，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之一。 陈葵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陆辉，男，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财务会计研究生。 陆辉先生曾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经理，新疆德隆
金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产业投资部经理，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漳州综合开发研究院
执行院长，新纳资本有限公司（新加坡）合伙人，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省

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金管理部部长，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策略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福州映元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理、执行董事，华乐光电（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映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Zana OMGV GP(Cayman)Limited 非执行董
事，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陆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陆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翁林彦，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国际商务师。 翁林彦先生持
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青岛啤酒(福州)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厦门小天下酒业营销有限公司高级经理，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品牌部经理、副总经理。 现
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上海莱枫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福州市晋安区委员会委员。

翁林彦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21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9%，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翁林彦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翁林彦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号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350014
联系电话：0591-83961565
传真：0591-83995659
电子邮箱：603615@chahuajj.com
4、陈志海，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陈志

海先生曾任青岛海冠模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青岛家电工艺装备研究所技术部部长、质量部部长、制
造部部长，海尔集团中试事业部部长，部品本部总经理兼青岛华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
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志海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28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12%，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陈志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潘家红，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潘家红先生曾任福建恒安集
团有限公司商贸发展部总监，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COO。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潘家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潘家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叶蕻蒨，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叶蕻蒨先生曾任福建茶花家
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
江)有限公司监事。

叶蕻蒨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7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3%，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叶蕻蒨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唐震坤，男，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唐震坤先生曾任
eBay Eachnet（易趣）商务部高级经理，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监，日播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经理，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商务总经理。 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电子商务总经理。

唐震坤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83,8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3%，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唐震坤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8、王树荣，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王
树荣先生曾任福云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华映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经理，福建建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福建全恒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王树荣
先生于 2021年 10月加入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曾任财务部高级经理，现任茶花现代家居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王树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王树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9、林鹏，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林鹏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办专员，泰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高级技术经理，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理。 自 2020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林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林鹏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号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350014
联系电话：0591-83961565
传真：0591-83995659
电子邮箱：603615@chahuajj.com
10、彭田平，女，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 彭田平女士于

2014年 6月加入公司，曾先后担任公司财务部电商核算主管、投资专员、审计部副经理，自 2017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彭田平女士现持有公司股份 9,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037%，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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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日，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明确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和组成、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和选举监事会主席等相
关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董事长：陈葵生先生；
非独立董事：陈明生先生、林世福先生、陈冠宇先生、陆辉先生、翁林彦先生；
独立董事：王艳艳女士、肖阳先生、罗希先生。
上述董事会成员（简历见附件）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

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三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开前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

门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陈葵生先生（主任）、陈冠宇先生、陆辉先生、翁林彦先生、肖阳先生；
审计委员会：王艳艳女士（主任）、肖阳先生、翁林彦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罗希先生（主任）、王艳艳女士、陆辉先生；
提名委员会：肖阳先生（主任）、陈葵生先生、罗希先生。
四、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阮建锐先生；
股东代表监事：阮建锐先生、黄群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陈奋明先生。
上述监事会成员（简历见附件）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最近两年内均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且职工代表监事
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公司监事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不存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
形。

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聘任情况
总经理：陆辉先生；
副总经理：翁林彦先生、陈志海先生、潘家红先生、叶蕻蒨先生、唐震坤先生；
董事会秘书：翁林彦先生；
财务副总监：王树荣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林鹏先生；
审计部负责人：彭田平女士。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
代表或审计部负责人的情形。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已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号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350014
联系电话：0591-83961565
传真：0591-83995659
电子邮箱：603615@chahuajj.com
六、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陈友梅先生因任期届满离任，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和

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陈友梅先生在任职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

司董事会对陈友梅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附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简历
1、陈葵生，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陈葵生先生曾任福州远洋塑

料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曾荣获首届福州市晋安区优秀青年企业家、中国塑料家居用品行业贡献奖。 现任茶
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茶花现代家
居用品(滁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福州世纪远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陈葵生先生系董事陈明生先生之弟， 系董事林世福先生之配偶的弟弟， 系董事陈冠宇先生的叔
叔，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陈葵生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35,894,31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4.76%，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之一。 陈葵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陈明生，男，195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陈明生先生曾任福州远洋塑
料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司董
事，福州世纪远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兼任福州市晋安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陈明生先生系董事长陈葵生先生之兄，系董事林世福先生之配偶的哥哥，系董事陈冠宇先生的叔
叔，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陈明生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25,910,82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0.66%，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之一。 陈明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林世福，男，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中学历。 林世福先生曾任
福州远洋塑料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茶花现代家
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
有限公司董事，福州世纪远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林世福先生系董事陈明生先生的妹夫、董事长陈葵生先生的姐夫，系董事陈冠宇先生的姑父，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林世福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16,155,413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6.64%，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之一。 林世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陈冠宇，男，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陈冠宇先生曾任福建茶花家
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大宗采购负责人，茶花家居塑
料用品(连江)有限公司董事，成都茶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茶花武汉家居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福州世纪远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陈冠宇先生系董事陈明生先生、董事长陈葵生先生的侄子，系董事林世福先生的配偶的外甥，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陈冠宇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61,062,111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25.11%，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之一。 陈冠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5、陆辉，男，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财务会计研究生。 陆辉先生曾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经理，新疆德隆
金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产业投资部经理，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漳州综合开发研究院
执行院长，新纳资本有限公司（新加坡）合伙人，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省
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金管理部部长，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策略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福州映元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理、执行董事，华乐光电（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映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Zana OMGV GP(Cayman)Limited 非执行董
事，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陆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陆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翁林彦，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国际商务师。 翁林彦先生持
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青岛啤酒(福州)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厦门小天下酒业营销有限公司高级经理，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品牌部经理、副总经理。 现
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上海莱枫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福州市晋安区委员会委员。

翁林彦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21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9%，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翁林彦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王艳艳，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 王艳艳女
士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兼任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宝
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兼任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菲鹏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艳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王艳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8、肖阳，男，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肖阳先生现任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战略与品牌管理研究所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品牌管理》负责人。 兼任国家工信部品牌培育专家组成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中国高等院校市
场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未来学会理事，福建省应急管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省省级工商发展资
金项目评审专家，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品牌战略委员会专家委员，福建省星源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茶花现代家
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肖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肖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9、罗希，男，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罗希先生曾任阿里巴巴（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北京网罗天下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现任杭州尚境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温州市拉博电器有限公司董事，杭州音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湖州老地方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杭州氚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硕化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杭州热店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镇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经理，舟山云兮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湖州热店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杭州美悟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杭州彦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杭州企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希峰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微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山西热电
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热店场（湖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湖州欢喜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溯优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舟山良缘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经理，湖州团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兼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罗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罗希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10、阮建锐，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阮建锐先生曾
任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助理，茶花家居塑料用
品（连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采购总监。

阮建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监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阮建锐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

11、黄群，女，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黄群女士曾任福建众威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福州汇分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代表监事、董事长助理。

黄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监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黄群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的情形。

12、陈奋明，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陈奋明先生曾任福州远洋
塑料用品有限公司销售部副经理、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销售部副经理。 现任茶花现代家居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销售部福建区域经理。

陈奋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监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陈奋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

13、陈志海，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陈
志海先生曾任青岛海冠模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青岛家电工艺装备研究所技术部部长、质量部部长、
制造部部长，海尔集团中试事业部部长，部品本部总经理兼青岛华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志海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28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12%，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陈志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4、潘家红，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潘家红先生曾任福建恒安
集团有限公司商贸发展部总监，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COO。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潘家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潘家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5、叶蕻蒨，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叶蕻蒨先生曾任福建茶花
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茶花家居塑料用品
(连江)有限公司监事。

叶蕻蒨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7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3%，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叶蕻蒨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6、唐震坤，男，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唐震坤先生曾任
eBay Eachnet（易趣）商务部高级经理，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监，日播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经理，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商务总经理。 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电子商务总经理。

唐震坤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83,8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3%，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唐震坤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7、王树荣，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王树荣先生曾任福云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华映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福建建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福建全恒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王树
荣先生于 2021年 10月加入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曾任财务部高级经理，现任茶花现代家
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王树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王树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18、林鹏，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林鹏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办专员，泰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高级技术经理，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理。 自 2020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林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19、彭田平，女，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 彭田平女士于
2014年 6月加入公司，曾先后担任公司财务部电商核算主管、投资专员、审计部副经理，自 2017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彭田平女士现持有公司股份 9,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037%，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ST实达 公告编号：第 2022－004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中全资子公司股权

对外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12 月 27 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实达集团）《重整计划》，并终止实达集团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8日披露的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第 2021-099 号）。 2021 年 12 月
31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实达集团《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月 1日披露的《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第 2021-101号）。

根据福州中院批准的《重整计划》，财务投资人林强承诺根据重整计划按照不低于破产重整程序
中评估机构确定的股权价值受让实达集团持有的深圳兴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兴飞）所有
可转让股权。 2021年 12月 28日，实达集团与林强签署《深圳兴飞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并于当日生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林强
1、根据福州中院批准的《重整计划》，财务投资人林强承诺根据重整计划按照不低于破产重整程

序中评估机构确定的股权价值受让实达集团持有的深圳兴飞所有可转让股权。 深圳兴飞股权的评估
值为 0元。

2、转让方将其持有 70%的深圳兴飞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以 1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
3、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即取得深圳兴飞的股东身份，享有并承担标的股权对应

的全部股东权利和义务，以及全部收益及损失（本协议生效后，若深圳兴飞破产，标的股权对应的全

部风险和责任也由受让方承担，与转让方无关）。 必要时，转让方应对受让方取得股东身份及行使权
利等给予协助。

4、本协议于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生效，协议生效后，双方将共同配合向目标公司所在地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标的股权在本协议生效后即完成转让，是否完成
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对外转让是公司重整程序的必要环节，将有效地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并夯实公司资

产质量。 根据《重整计划》及公司债权债务等情况，经过公司初步测算，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将
对公司 2021年度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 2021年度的具体财务数据将以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数据为准。

三、风险提示
（一）法院已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改善经营状况，但公

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公司股票可能因触发财务类强制退市指标而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上市规则》第 13.3.12 条的相关规定，若公司 2021 年度触发财务类强制退市指标情形的之

一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1.截至 2021年第三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396,006,722.63 元，若公司

2021年度期末净资产仍为负值，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2.若公司 2021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1 日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07号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62,298,6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8%，本次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 93,000,000 股，占
其持股数量的 12.20%。

公司于 2022年 1月 11日收到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关于其所持公司股份办理解除质押业务的通
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解除的基本情况
李振国先生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将其原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9,800,000 股无限售流

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原质押数量为 7,000,000股，公司 2020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质押数量增加至 9,800,000股， 原股份质押情况请详见公司 2020年 12月 2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本
次解除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李振国

本次解质股份 9,8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2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8%

解质时间 2022年 1月 10日

持股数量 762,298,695股

持股比例 14.0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93,0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2.2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2%

李振国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目前不用于后续质押， 如未来基于其个人需求拟进行股权质
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李喜燕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春安先生累计质押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变动前累
计质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变动后
累计质押 数量
（股）

累计质押占
公司总股本
比例

累计质押占
本人所持股
份比例

李振国 762,298,695 14.08% 102,800,000 93,000,000 1.72% 12.20%

李喜燕 271,834,900 5.02% 0 0 0% 0%

李春安 114,388,470 2.11% 0 0 0% 0%

合计 1,148,522,065 21.22% 102,800,000 93,000,000 1.72% 8.10%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各分项之和与合计的尾差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10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02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原告撤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否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20）粤 03民初 3347号之一。 现将该案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本次诉讼及案件的基本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在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51）。
二、 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与被告深圳道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德昌凌辉矿业有
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公司于 2022年 1月 5日以各方拟协商解决为由，
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起诉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准
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裁定如下：

准许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公司已预交案件受理费 291,800元，现减半收取 145,900元，由公司负担，多收部分由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退回。
三、 本次公告的撤销诉讼申请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进展系公司申请撤诉的裁定结果，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不存在不利影响，最终以年审会计

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88006 证券简称：杭可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2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 取消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取消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22年 1月 17日
3. 取消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006 杭可科技 2022/1/10

二、 取消原因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于 2021 年 12
月 31日披露了《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定于
2022年 1月 17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1-063）。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秉承对广大投资者负责态度，公司董事会基于慎重考虑，决定取消 2022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根据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另行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三、 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原定于 2022年 1月 17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

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决定会议时间安排并及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感谢广大投资者给予公司的理解与支持。
特此公告。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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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63300 债券简称：20深高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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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收购深投控基建 100%权益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8 月 10 日，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华实业（香港）有

限公司（“美华公司”）与深圳投控国际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深投控国际”）签订了关于深圳投控国际资
本控股基建有限公司（“深投控基建”）股份之买卖协议，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投控”）、深投控
国际、本公司和美华公司签订了关于向 CMF基金承担差额补足义务之协议书。

根据上述协议，美华公司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受让深投控国际所持有深投控基建 100%股权。 有
关交易已于 2021年 12月 10日经本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其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
期分别为 2021年 8月 10日、2021年 12月 10日的公告以及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上述交易已于 2022年 1月 11日完成。 于完成后，深投控基建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通过
全资子公司美华公司间接持有），而深投控基建持有深圳投控湾区发展有限公司（“湾区发展”，香港联
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00737）全部已发行股份约 71.83%。 至此，湾区发展已成为本公司的非全资
子公司。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1 日


